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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建法〔2021〕2 号 

各区人民政府，各有关部门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相关工作程序，

维护群众合法权益，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等

规定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做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有

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明确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工作流程 

(一)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、公房承租人在征收补偿方

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，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

不明确的，区房屋征收部门应及时报请区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。 

(二)区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补偿决定的材料应当包括以下

内容： 

1.作出补偿决定的请示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被征收房屋的权属、公房租赁关系的调查资料，涉及未经

登记建筑的，需提交认定处理意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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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被征收房屋的分户评估报告及送达凭证，以及分户评估报

告相关复核、鉴定情况； 

4.对被征收人、公房承租人的具体补偿方案； 

5.产权调换房屋的相关证明材料； 

6.其他与补偿决定有关的材料。 

(三)区人民政府原则上自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满之日

起六个月内作出补偿决定。 

补偿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，不得少于 15 日。 

补偿决定作出后，应当在房屋征收范围内进行公告。 

二、规范补偿决定等文书送达程序 

(一)补偿决定文书应当依法送达被征收人、公房承租人，并

保存送达的证据。 

补偿决定文书可采取直接送达、留置送达、电子送达、邮寄

送达、公告送达方式。各区房屋征收部门在入户调查时也可要求

被征收人、公房承租人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，被征收人、公房承

租人确认的送达地址为补偿决定等相关文书的送达地址。被征收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767


